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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海职院团〔2019〕3 号

关于在清明节期间开展“传承英烈精神 建功
新福建”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

各系团总支、团支部：

围绕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、纪念五四

运动 100 周年，集中组织开展“传承英烈精神 建功新福建”

主题宣传教育活动。百年来，无数爱国志士为追求民族独立、

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，不屈抗争，作出巨大贡献，

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在清明节来临之际，为缅怀先烈，引导

广大青年传承英烈精神，结合共青团福建省委“青春心向

党·建功新福建”特别主题团日活动要求，激励广大青年紧

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为实现中华民

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根据有关安排，院团委决

定开展“传承英烈精神 建功新福建”宣传教育活动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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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

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培育和弘扬

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以“传承英烈精神 建功新福建”为

主题，以缅怀英烈、传承英烈精神为重点，教育引导广大青

年对英烈精神的崇尚、守望和传承，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

迎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、五四运动 100 周年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清明节起至五月中旬

三、参加范围

全院师生

四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开展特别主题团日活动。在清明节期间，组织青

年学生就近就便前往烈士陵园、革命英雄纪念碑（馆）、革

命烈士故居等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以及嘉庚纪念馆、革命

遗址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阵地参观瞻仰、缅怀祭扫，

接受教育。突出仪式教育感召作用，依托各地红色教育资源，

组织广大共青团员在庄严肃穆的仪式中接受“沉浸式”精神

洗礼。主要内容包括：

1.齐唱国歌

组织团员列队集合，齐唱国歌。

2.参观瞻仰

组织团员赴纪念场馆参观学习，追忆革命故事，缅怀英

雄先烈，传承五四精神。

3.“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”主题微团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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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党史团史领域专家、典型模范、青年教师等以纪念五

四运动 100 周年为主题，在现场为团员讲授微团课。

4.团旗下的演讲

选取 1 名优秀共青团员代表，围绕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

五四精神、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等内容，进行

1 场团旗下的演讲。

5.入团宣誓

组织新团员入团宣誓，老团员重温入团誓词，由 1 名团

员代表领誓。

6.寄语团员

邀请上级党组织负责人为新团员戴团徽，随后向团员青

年寄语，提出希望和要求。

7.齐唱团歌

8.互动展示

全体团员在现场写下活动感悟和奋斗目标，进行集中展

示。

在以上环节基础上，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酌情增加敬献花

篮、默哀致敬等环节。

（二）开展网上祭扫活动。组织团员青年关注退役军人

事务部门户网站“传承·2019 清明祭英烈”宣传教育活动专

栏（网址：http://2019qm.mva.gov.cn），参与网上祭奠活

动，通过网上留言、寄语、谈感悟，以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和

对先烈的缅怀。

（三）开展交流学习活动。各团总支、团支部通过红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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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文朗诵、英烈家书（遗作）诵读、红色影视作品观看、读

书会、座谈会等活动，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学习活动，引导

团员青年了解英烈事迹和革命传统，激发他们学习英烈、崇

尚英烈、传承精神的热情。

（四）开展实地寻访活动。组织团员青年开展“走近英

烈亲属 倾听英雄故事”走进英烈家庭寻访活动，倾听英烈

亲属对英烈精神传承故事，力所能及的开展关心关爱活动。

（五）开展文化活动。举办“传承英烈精神 建功新福

建”英烈精神传承征文，开展红色文化文创产品设计征集活

动，营造传承烈士精神，建功新福建的浓厚氛围，继承革命

先烈遗志、激发爱国热情，树立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。

（六）开展“文明祭扫”劝导志愿服务活动。清明节期

间，各团总支可视情况组织志愿者到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

位、烈士陵园、革命遗址、嘉庚纪念馆等红色阵地，开展讲

解、保洁以及文明祭扫劝导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，引导群众

在祭扫过程中保护好烈士纪念设施，维护好英烈的光辉形

象，坚决杜绝破坏、污损烈士纪念设施和诋毁英雄烈士名誉

的行为。开展倡导移风易俗、绿色祭扫劝导活动，树立文明

新风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认真筹备。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

节日，组织清明祭英烈活动，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，弘扬英

烈精神，培养青年学生家国情怀，进行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

内容。各系要统一思想，认真策划筹备，研究落实方案，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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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活动保障，创造性的设计开展好各项活动。

（二）严密组织，确保安全。组织实地祭扫、实地寻访

和外出服务实践等涉及外出的活动，各系要加强组织领导，

做好风险预测，合理安排行程，控制人员规模，制订周密的

活动方案和安全预案，落实安全责任和措施，把安全工作落

实到活动的每一个环节，以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，确保全

程安全顺利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，提高成效。为树立崇尚英雄、缅怀先

烈的良好风尚，院团委将在团委网站及时报道各学院活动开

展情况，请各系在 4 月 4 日前报送《2019 年清明节活动情况

登记表》，并注意收集整理活动资料，做好活动总结，撰写

新闻报道，及时报送材料。活动情况登记表和活动报道、图

片等相关材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569230188@qq.com

附件：2019 年清明节期间“传承英烈精神 建功新福建”

宣传教育活动情况登记表

共青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二○一九年四月一日

抄送：各党总支

共青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4 月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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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19 年清明节期间“传承英烈精神 建功新福建”

宣传教育活动情况登记表

系：

序

号
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活动人数 带队老师

负责人

电话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
